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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洞庭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度河道砂石开采作业工程船只公开选用方案

一、选用标准和数量
1、鉴于湘阴采区现状，工程船只或工程船经营者必须熟悉采区水域且已办理工商许可、税务登记（以船舶所有权证书、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为准）。
2、工程船只类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工程船采挖功率不得超过3000KW、具备砂卵石分离功能、有双筛双洗装置的吸泵式或链斗式挖砂船；吸泵式挖砂船要求日产能（12小时）在12000吨以上；链斗式挖砂船要求日产能（12小时）在6000吨以上；采挖所产生的砂含泥量不得高于2.0%、砂头子不高于3%，卵石含泥量不得高于8%。
3、选用入围后15个工作日内在湘阴县完成工商、税务登记后方可签订合同。
4、签订合同后，能按照湘阴县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联合湖南云铖科技有限公司指定时间进入采区正常开采或疏浚。
5、船舶安全和环保相关要求：
①具备有效的“船舶检验证书”“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国籍证书”以及其他特种作业证书证照；
②航行状态时必须按内河船舶安全配员证书配备合格的持证船员，作业状态时配备人员必须相对固定且持有相关的资质认定证书；
③在醒目位置标明船名、船籍港；
④安装AIS设备，并有效登记和显示，具备有效的“船舶制式无线电台执照”；
⑤船舶消防与救生设施按《船舶检验证书簿》要求配备齐全并能有效使用；
⑥配备“油水分离器”与“生活污水处理器”并能安全有效使用，完成注册“船E行”系统；
⑦船舶防污制度机制健全，必备资料记录完整，生活垃圾、污水、废油等船舶污染物必须统一回收，上岸处置，不能直排；
⑧船上所有作业人员必须购买意外险。
6、自2019年1月1日起至今无盗采记录;
7、无安全责任事故、无债务和诉讼纠纷及其他不良记录;
    8、选用入围作业工程船数量：根据公司年度生产计划，选用入围采挖作业工程船只（含备用）22条。
     二、优先选用条件
近五年内在湘阴有河道砂石开采或疏浚作业经验的优先、岳阳港籍优先、采砂船主机功率大的优先（3000KW内）。
三、规范供油渠道
为贯彻落实政府职能部门规范水上加油的监督管理要求，遏制水上加油隐匿销售收入、虚开发票牟利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的水上加油环境，助推湘阴县成品油行业税收征管工作良性发展，入围工程船签约后需严格按照湖南云铖科技有限公司的要求在指定辖区内水上加油。
四、选船流程及合同签订
1、编制资格审查清单。资格审查清单由湘阴县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负责制定，报相关主管部门审定备案。
2、报名资格联合审查。由湘阴县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联合湖南云铖科技有限公司在湘阴政府网和洞庭新实业微信公众号上公布采砂工程船只的资格审查条件和报名须知，凡符合报名条件的，由湘阴县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联合相关主管部门及湖南云铖科技有限公司审查确定入围参选工程船只。
3、入围工程船只选定。符合条件的工程船多于拟选用船数时，根据选用标准择优选定；符合条件的工程船排序末位者出现多艘条件完全相同的时，以吹球或抽签的方式确定；符合条件的工程船少于拟选用船数时，对符合条件的船只直接选定，缺额船只由湘阴县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参照本方案另行直接选定。
4、入围选用结果公示。工程船入围名单确定后在湘阴政府网和洞庭新实业微信公众号公开公示，公示期为2个自然日，公示期满后无异议的进入合同谈判程序。
5、签订入围合同。湖南云铖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工程船签订相关合同，每艘入围工程船须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同意接受监管，安装有智能监控设施并按规定接入采砂综合监管系统后，签订合同。
五、退出机制
作业工程船只如违反下列任一条款规定，湘阴县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可以在报请相关主管部门后，解除合同；情节严重、造成重大影响的，报请湘阴县河道砂石事务中心纳入我县采砂船舶管理黑名单，并追究其相应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1、合同期内发生盗采、越界采砂的；
2、不服从相关主管部门和湘阴县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统一指挥调度的；
3、工程船只不能满足采挖产量或质量要求的；
4、工程船只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5、工程船只作业工艺不符合环保要求的；
6、工程船只瞒报安全责任事故或其他行政违法不良记录的；
7、工程船只私自违规拆除采砂监控设施的；
8、工程船只因恶意拖欠债务或因自身原因产生诉讼纠纷，导致承担败诉责任被强制执行，直接影响湘阴县湘资砂石资源有限公司砂石采销工作，造成我司及关联公司企业信誉受损；或被列入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名单的。
六、工程船采挖价格
1、按采挖所产生的达标砂石量，以自然月为周期，凭公开选用船只法人提供不高于该船只总结算金额的40%劳务增值税专票办理结算，未提供合法有效税票不予结算。
2、采挖价格：按我县在2021年11月30日确定的采挖费动态调价机制，柴油在6500元/吨的基准价为14.07元/吨，在柴油基准价6500元/吨的基础上每增减500元/吨，工程船采砂作业费单价相应涨跌0.61元/吨。柴油基准价参照湘阴县城市发展能源有限公司发布的柴油挂牌价作为依据。
3、如有其他特殊情况，根据县委、县政府批示文件或其他上级部门文件要求的价格进行结算。
4、以上结算价格均为含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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